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建築教育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建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以產、官、學不同面向不定期舉辦講座，邀請相關友會共同舉

辦，資源共享、共同成長，藉由會員同業間互動交流，增進會

員新知。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2 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建築法規政策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建築法規政策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參加相關單位制定或修正建築法規專案會議。 

(二)指導會員公司確切瞭解現行建築法規之真諦。 

(三)洽請有關單位對現行建築法規釋疑事項。 

(四)定期召開委員會研討現行建築法規之適應性。 

(五)建議有關單位及時修正不適用之有關建築法令規章。 

(六)舉辦建築相關政策法令之座談講習。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市場資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市場資訊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整合不動產市場資訊並公開透明及時發佈，建立同業個案

銷售狀況統計分析。 

    (二)理事會交辦事項及會員有關市場調查資料之反映事項研討

與處理。 

(三)舉辦房地產市場有關問題研討座談會。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財稅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財稅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現行不動產有關稅賦法令之檢討，並對不合理之稅賦法令

建議有關機關修正，以爭取稅制之公平合理化。 

(二)協助業者充實稅務知識及專業教育，並適時舉辦稅務講座，

提供相關之稅令資訊。 

(三)解答業者有關稅賦之疑難問題及法令，或轉請主管機關釋

示。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公益暨公關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公益暨公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社會公益活動之規劃推展參與，配合政府法令推動公益活

動。 

(二)經常與各主管機關聯繫，促請對本業現況深入瞭解，給予適切

管理與輔導。 

(三)加強與相聯產業聯繫，促請相互合作。 

(四)經常與新聞傳播媒體聯繫，並透過媒體報導，客觀介紹本

業經營概況，增進社會大眾之瞭解。 

(五)配合有關委員會，向有關單位爭取同業福利。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多元媒體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

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多元媒體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運用現有公會平台 APP 強化各項會務公告及宣傳。 

            (二)宣導公會優點，加強對內部會員公司的宣傳及對外公部門的正

向互動。 

          (三)優化公會網站管理及公會 APP資訊同步更新、成立 FB粉絲

團經營管理、成立 LINE官方帳號，即時發布公會的相關資

訊。 

          (四)與媒體記者成立公會媒體互動群組，強化資訊傳達及新聞

稿的即時發布。 

(五)配合有關委員會，向有關單位爭取同業福利。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

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支，

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會務聯誼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

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務聯誼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新會員入會連繫與爭取及資深會員參與聯誼活動。 

(二)同業友會聯誼參訪接待、舉辦聯誼及參訪活動。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

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支，

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都更危老重建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

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都更危老重建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為因應【高雄市都更危老整合發展聯合總會】成立後之相關辦

理事項，提供民眾一個具備公信力與專業能力的平台，以協助

危險老舊房屋重建計畫、實施自主都事更新事業計畫，藉以更

有效率推動城市轉型更新，增進公共利益，促進都市土地再開

發利用。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 1~2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災害應變處理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建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即時動員本會力量統籌資源與指揮協調，制定並執行緊急措施，

以協助市府與社會應對各類災害處理，減少災害的衝擊。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2 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廣徵會員（公司）代

表自由報名參加，以擴大參與。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

之，惟每年不得少於 2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

支，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一)會員會籍之審查。 

(二)新會員入會連繫與爭取。 

(三)會員服務工作之研究與策畫推展。 

(四)會員紀律之維護及會員紀律案件之研討及處分建議。 

(五)請領本會獎助學金人員資格及資料之審查。 

(六)本會各項重要政策之制定及決策之研討。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2 人、委員數人，均由理

事長提名並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不另徵納會員公司代表參加。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

惟每年不得少於 4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支，

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長期發展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 一 條：本委員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

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長期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次： 

增強已卸任理監事之凝聚力，通過舉辦活動、增進交流等方式，

提高對公會的參與度和歸屬感，以穩定公會的永續發展。 

第 三 條：本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2 人，均由理事長提名並

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另委員人數不限，由召集人推薦適宜人

選擔任。 

第 四 條：本委員會為無給職，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並配合當屆理、

監事任期改選，連聘得連任之。 

第 五 條：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

惟每年不得少於 4次。 

第 六 條：本委員會工作之推行，受特定常務理事輔導，決議事項均應提

請本會理事會審議通過施行，工作執行情形得由召集人於理事

會開會時提出報告。 

第 七 條：本委員會推行工作所需經費，概由本會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勻支，

不另列預算。 

第 八 條：本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 

第 九 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新世代委員會】組織簡則  

壹、本委員會依據母會章程第 32條設置，定名為「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新世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貳、組織簡則宗旨 

  (一)提供會員間資訊交流、增進業務管理、建築技術、建材新知、  

    財務管理等相關訊息。 

  (二)傳承同業先進企業經營理念與專業知識，凝聚業界新生代向心    

力。 

  (三)提昇不動產專業之新觀點、美學、設計等素養。 

  (四)舉辦國內外考察觀摩、各項專業講座，提升會員新知及商機。 

  (五)促進全國各地區同質性委員會之交流。 

叁、委員會組織 

  (一)廣徵會員同業先進暨第二代登錄為會員。 

  (二)本委員會設會長一位，每屆會長任期為一年由會員於每屆任期屆    

滿前之月例會相互推選擔任之。 

  (三)擔任會長職應加入新世代委員會滿三年取得資格。 

  (四)會長得提名 1位副會長，副會長即為下屆會長優先人選，副會長 

    得提名 1位秘書長，秘書長即為下屆副會長優先人選，經本委員 

    會通過後聘任之。 

  (五)本委員會分設秘書、財務、活動、組織發展、考察、公關等六個  

  企劃工作小組，小組長由各該屆會長委任之。 

  (六)每屆會長須自行遴選秘書，負責當屆活動之推展。 

  (七)增設輔導會長，每屆會長卸任後應協助輔導次屆會長一年。 

肆、會員、會員之友資格 

  (一)本身隸屬母會之會員，建築同業之實際經營者，由一名會員以上 

    推薦，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會員資格。 

  (二)本身隸屬母會之會員，於建築同業間擔任總經理(含特助)以上職 

    務之子女，由一名會員以上推薦入會，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 

    會員資格。 

  (三)本身非屬母會之會員，建築同業之實際經營者，由一名會員以上 

    推薦，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會員之友資格。 

  (四)本身非屬母會之會員，於建築同業間擔任總經理(含特助)以上職 

    務之子女，由一名會員以上推薦入會，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 



    會員之友資格。 

  (五)111年 12月 31日前加入之廠商為會員之友資格。 

  (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委員會之會員或會員之友： 

    1.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2.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3.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4.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伍、顧問資格 

  (一)建築業相關材料經營者或擔任主管職務者，由一名會員以上推薦 

    ，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取得顧問資格。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委員會之顧問： 

    1.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2.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3.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4.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三)會員之友內的廠商、顧問、贊助商入會總人數不得超出總會員人 

  數三分之一。 

陸、贊助商資格 

  (一)企業經營者或擔任主管職務者，由一名會員以上推薦，經本委員 

    會審核通過取得顧問資格。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委員會之顧問： 

    1.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2.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3.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4.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三)會員之友內的廠商、顧問、贊助商入會總人數不得超出總會員人 

  數三分之一。 

柒、會員、會員之友權利 

  (一)會員、會員之友均得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正式及私誼性之活動與聚    

會。 

  (二)會員、會員之友參加本會舉辦之國內、國外旅遊均得補助。 

  (三)會員、會員之友可於每月例會或任一活動付費攜伴參加(如當次例會或

活動公告免費則免收)，被攜伴者如為建築同業之實際經營者或擔任總

經理(含特助)以上職務之子女或建築業相關材料經 



  營者或員工收取費用$2,000。 

捌、顧問、贊助商權利 

  (一)顧問、贊助商得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正式及私誼性之活動與聚會。 

(二)顧問、贊助商參加本會舉辦之國內、國外旅遊、參訪均得補助。 

  (三)顧問、贊助商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活動、本會會長交接典禮、友會會 

    長交接典禮均得補助。 

  (四)顧問、贊助商可在入會年度於任一次月例會舉行產品推廣、說明相  

    關活動(約 15~30分鐘)，另會在月例會 PPT廣告。 

  (五)顧問、贊助商在入會年度於本會舉辦參訪活動時優先被排入參訪行 

    程之一。 

  (六)顧問、贊助商可於每月例會或任一活動出席一人(如出席一人以上 

    則另收取費用$2,000/人) 

玖、會員、會員之友、顧問及贊助商義務 

  (一)遵守本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 

  (二)執行本委員會月例會之決議案。 

  (三)會員須繳納本委員會之常年會費，每年新台幣二萬元整；會員之友 

    須繳納本委員會之常年會費，每年新台幣二萬二仟元整，於每年 2 

    月底前繳交。 

  (四)顧問須繳納本委員會之常年顧問費，每年新台幣三萬元整，於每年 

    2月底前繳交。 

  (五)贊助商須繳納本委員會之常年贊助費，每年新台幣三萬元整，於每 

    年 2月底前繳交。 

拾、會員、會員之友、顧問及贊助商之解除 

  (一)本委員會會員、會員之友、顧問及贊助商如有損傷公會形象及違反 

    本委員會組織簡則行為之情事，得提交月例會討論，經 2/3 會員通 

    過後解除其會員資格。 

拾壹、會議 

  (一)本委員會之每次月例會由秘書處於 LINE群組發函通知，並敘明 

    該次月例會討論事項及活動。 

  (二)月例會原則上於每月第三週的星期三舉行，地點由秘書處擇定， 

    時間為 5點 30分月例會、6點講座、7點用餐。 

  (三)如在月例會外之幹部會議，當次餐費由會費支出。 

  (四)幹部會議原則上於每月第二週的星期三舉行，地點由秘書處擇定 



    ，時間為 2點 30分。 

拾貳、財務 

  (一)每位會員每年應繳交新台幣二萬元之常年會費。 

(二)每位會員之友每年應繳交新台幣二萬二仟元之常年會費。 

(三)顧問每年應繳交新台幣三萬元之常年會費。 

(四)贊助商每年應繳交新台幣三萬元之常年會費。 

(五)破月加入(中途)新會員，按月以１,700元乘以實際月數計收當年常年

會費，會員之友則以 1,900元乘以實際月數計收。(破月以當月例會日

期為界，例會前加入以當月入會計，例會後加入以下個月入會計) 

(六)破月加入(中途)顧問、贊助商，按月以 2,500 元乘以實際月數計收當

年常年顧問費、贊助費。(破月以當月例會日期為界，例會前加入以當

月入會計，例會後加入以下個月入會計) 

(六)於第四季起(10月後)加入新會員，以月費 1,000元計算。 

   (七)於第四季起(10月後)加入會員之友，以月費 1,200元計算。 

(八)於第四季起(10月後)加入顧問、贊助商，以月費 1,500元計算。 

(九)本會各項支出，需憑支出憑證(發票、收據)申請費用。 

(十)財務處於每次月例會需提出財務報告，每屆交接時需提出該年度財務

收支結算。 

(十一)第一次出席當來賓收費 2,000元，如該年度加入新世代可折價 

   2,000元，每人僅限當來賓一次。 

 

 

 


